國際獅子會300B 6區分會社會服務及證明文件報表

第    專區    分區            獅子會  
	社會服務活動

	活動日期
	

	活動名稱
	

	金  額
	

	服務對象
	

	經費來源
	


附註：1. 請隨月報表送區，分會自存乙份。

      2. 服務對象暨規模填鄉鎮區或縣市、跨縣市名稱，以及分會聯合服務單位。

      3. 經費來源請填自籌、分會分攤向政府或機關行號募款者請附核準證明等文件。 

      4. 證明文件原始憑證影本及相片請附送區。

      5. 本用紙各分會自行影印使用(統一使用A4規格)。
會長               秘書               財務              簽章
	社會服務證明文件共    件

	證明文件黏貼處（影印本即可）

	１.每項服務活動分別黏貼，不可合併。

２.服務成果受政府表揚者，將表揚狀影印縮小成4×6規格附貼用，其他匾額紀念品者，以照片代之。




